镇 江 市 建 设 局 文 件
镇政建[2009]141号

转发省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的贯彻意见》的通知
各辖市、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省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09）40号文）转发给你们，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就全面贯彻08规范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凡编制招标控制价的工程，造价咨询人应在发布招标控制价的同时到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机构办理备查，未经备查的工程不予开标。竣工结算办理完毕30天内发包人应将审定的竣工结算书报送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机构备案。
    二、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应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并应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明确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同时约定超出风险范围时的综合单价调整方法。工程量清单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其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招标人负责。工程量清单有漏项及工程量计算偏差或因工程变更引起工程量的增减变化，竣工结算时应根据发承包双方确认的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调整。若施工过程中出现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与施工图纸不符，应按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发生变化影响工程造价的，应按省级或行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文件调整合同价款，承包人不应承担此类风险。
三、建设工程招标价调整系数由造价管理机构和招投标管理机构根据建筑市场工程要素的价格水平，适时测算、发布。
    四、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作为措施项目费列项，仍分为基本费、考评费和奖励费三部分，为不可竞争费用。由造价管理机构会同建筑施工安全监督部门对全市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计取、动态考评、支付和使用实施监督管理。未经考评的项目竣工结算时不得计取考评费和奖励费。
    五、各项规费的计取按2009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中规定标准执行。其中建安工程劳保统筹改革为社会保障费，包括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含个人缴纳部分），由镇江市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统一管理办公室进行集中支付管理。
    六、发承包双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可根据工程的具体实际详细约定相关计价条款，并与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保持一致。主要包括：

    1、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的风险内容及范围，明确综合单价在风险范围外的调整方式和方法；
    2、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增减及工程量清单提供的工程量有偏差时，综合单价的调整原则及调整方法；

    3、因工程量清单漏项及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产生新的清单项目，其新增项目综合单价的确定原则；

七、执行时间：本市08规范自2009年6月1日起执行。凡2009年6月1日后发出招标文件的工程或签订合同的工程（非招标工程）均按08规范执行。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向镇江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反映。
附：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09]40号）          
（附件请登录镇江市建设网：www.zjsjsw.gov.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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